2013全國大學校院所得稅申報
學生納稅服務成果競賽
活動對象：實際參加當年度「學生納稅服務隊」達五天以上且實習心得報告經系主任推薦之所有全國大學校院學生。
指導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、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三重稽徵所
主辦單位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金學院、財政稅務系
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會計師公會、中華財政學會、臺北商業技術學院財稅系、臺中技術學院財稅系、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財富與稅務管理系、中國科技大學財稅系、景文科技大學理財與稅務規劃系、真理大學財稅系、嶺東科技大學財政系。
贊助單位：臺北市會計師公會、中華財政學會。
競賽規則
一、競賽時間：
2013年5月20日至6月30日。
二、競賽方式：分以下兩階段
（一）第一階段（初審及複審）：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。由學生撰寫實習心得報告，經各校辦理初審，並由系主任推薦優秀同學報名參與本次全國性競賽（各校系推薦參與本競賽之人數，不得超過參加實習人數之10％）。經主辦單位遴2位外審委員進行交互複審，依評定總分數高低評選出12篇進入決賽。評分參考標準如下：內容創意占50%，文意表達占30%，文句流暢度占20%。總分相同者，依下列項目依序擇優排名：(1)內容創意 (2)文意表達 (3)文句流暢度。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決賽與發表會，採現場發表(口頭報告)方式進行，每人限5-7分鐘內完成。評分參考標準如下：心得內容占30%，表達創意占20%，表達完整性占20%，台風穩健度占10%，口齒清晰度占10%，服裝儀容占10%。
（三）個人總成績計算方式為：書面心得報告複審成績占50％，決賽口頭報告成績占50％。總分相同者，依複審成績依序排名。。未參與口頭報告之競賽者，視為拋棄其權利。
（四）團體總成績計算方式為：依各校系書面心得報告入選之複審成績總分高低，依序排名。
獎勵方式 

一、個人部分：共取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各一名及佳作九名，分別頒發獎狀及獎金：第一名10,000元、第二名6,000元、第三名4,000元；佳作每名1,000元。
二、團體部分：取前三名，頒發獎牌。
時程規劃
	活動項目
	活動時程

	服務心得各校系初審及報名期間
	2013/5/20~6/7

	複審期間
	2013/6/11~6/17

	公告決賽名單
	2013/6/19

	決賽暨發表會
	2013/6/30

	頒獎典禮
	2013/6/30


報名需知
一、報名期間：2013年5月20日至6月7日止。
二、報名方式：以系為單位，請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網站（http://www.ft.takming.edu.tw/）下載報名表、實習心得報告、系主任推薦書，填寫完畢後，以書面掛號郵寄及電子檔e-mail予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稅系辦公室(114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五十六號)。聯絡人陳小姐(02-26585801#2751，newyoro@takming.edu.tw)。
- 1 -

